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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校各单位： 

环境育人是学校的一种重要功能，高等学校校园文化是社会

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必须抓好

校园文化建设，增强校园文化的育人功能，以多元化、多样态的方

式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。为深入贯彻落实《苏州城市学院

“十四五”事业发展规划》有关工作部署，进一步优化育人环境，

提升校园文化品位，推动全校文化建设不断迈上新的台阶，现就加

强学校环境治理与文化建设作以下提示： 

一、全面规范校徽、校名等学校形象标识的使用 

1.各单位对分管范围内学校形象标识的使用情况进行全面排

查，排查范围包括：校园网、部门网页、办公室、教室、会议室、

实验室、餐厅、各单位制作印刷的各类广告宣传物和办公用品、校

门、建筑物外立面、各类指示牌等，以及其它各类使用校徽校名的

场所。以上各类形象标识应使用苏州城市学院校徽校名，如有使用

校徽校名不规范情况的，应停止使用并清理更换。 

2.各单位在制作印制校徽校名相关宣传物时，应严格按照苏

州城市学院 VI 视觉系统标准和规范使用，不得随意更改、分解学

校标识的标准图案、图文组合、标准色。 

3.我校校徽校名为正式注册备案的商标，未经学校授权，任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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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和个人不得将校徽校名全部或部分用于商业目的。 

二、进一步提升各单位楼宇、楼道文化氛围 

4.鼓励各二级学院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充分挖掘学院办

学特色，打造楼宇、楼道文化精品工程。各单位如需在楼宇外拟长

期设置的固定展示装置的（如灯箱、雕塑、碑刻等），应征求苏州

城市学院校园文化建设领导小组意见，审议通过后再行设立。除学

校电子屏、宣传橱窗以及各单位固定宣传渠道，不得随意在校园内

其它地点设立宣传物。 

5.各二级学院可根据实际需要利用管辖区域公共空间创建如

图书角、自习区等功能区，通过对学院社区楼栋、楼层走廊、文化

墙进行设计与改造的方式设立红色文化、教学成果、专业特色、行

业文化和师生榜样等宣传橱窗或宣传物。将楼宇文化建设融入到

人才培养、教育教学全过程，推动思政工作和思想文化工作进社

区、进楼宇，引领师生体悟感受校园文化氛围、丰富文化建设内涵，

增强文化建设活力。各单位应对本单位楼宇文化内容及布局把关，

履行主体责任，按照“谁主办，谁负责”的原则进行管理。 

三、加强电子屏海报、宣传橱窗、其它宣传物管理 

6.进一步加强对电子屏海报、宣传橱窗以及其它宣传物（包括

以悬挂、张贴、摆放等方式设置在校园公共场所以及建筑物上的宣

传横幅、活动海报、活动展板等各种形式的临时性宣传载体）的管

理，以上宣传内容应完成一站式服务大厅相应线上审批流程后可

进行展示。各单位应注重各类宣传物时效性，及时清理过期宣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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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，不得将其堆放在楼宇公共区域，以维持整洁有序的办公教学环

境。 

7.各类宣传物应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，坚持正面宣传，弘扬主

旋律，传播正能量。发布学校和各单位重要活动、重大事件、重大

节日的通知公告、庆祝和宣传标语，涉及师生工作、学习、生活等

方面的服务信息等，宣传学校、各单位的各方面工作成绩，宣传积

极健康的主流校园文化，展示学校和师生员工的风貌。各类宣传物

要做到内容详实，版面整洁，图片清晰，用语准确，文字工整，美

观大方。 

四、建强社区文化育人环境，提升文化育人成效 

8.充分发挥社区环境的育人功能。按照《苏州城市学院“一站

式”学生社区建设推进方案》，推进我校“一站式”学生社区建设，

进一步构建制度体系健全、内容内涵丰富、运行成效显著的社区育

人新模式，引导师生深度参与社区文化建设实践。社区环境与文化

建设要紧紧围绕学校文化建设总体要求，以提升社区文化品位为

立足点，展现独具特色、内涵深刻的社区文化，建设一批有融城性、

专业性、艺术性的社区文化品牌、文化阵地。营造一种培育人才、

引领思想、凝聚人心、激发潜能的社区文化氛围。  

各单位要充分利用好本部门经费和各类文化建设经费，发挥

党员干部的带头作用，增强宣传、教育以及引导力度，调动全体师

生参与学校环境与文化氛围建设的主动性，持之以恒地全面推动

学校环境与文化建设纵深发展。 


